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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高自資專上教育界別的透明度和質素 

意見書 

引  言 

 

2000 年政府當局開始引入副學士課程，旨在為中學畢業生提供所謂多階進出的升學途徑。為配合政

府訂出的 60%適齡年輕人有機會接受專上教育的政策目標，各式各樣的自資專上院校和課程應運而生。

但是十多年來香港的自資專上課程質素一直為社會詬病，被指畢業生質素參差，未能配合人力市場的

要求。多年來，社會一直要求政府當局和專上院校提升自資專上課程的質素，但政府僅在最近兩三年

才較積極地回應社會在這方面的訴求。 

 

隨着自資專上院校和課程不斷發展，院校運作的透明度亦漸漸備受社會關注。去年傳出城大專上學院

賣盤和更早時發生香港嶺南大學轄下兩間專上學院涉嚴重超收學生事件等，都令社會譁然。事件告訴

我們各間自資專上院校必須建立良好的管治機制，提升運作透明度，才能確保香港的專上教育界別繼

續健康發展。 

 

提高課程及院校的質素和運作透明度對自資專上院校而言已是相當重大的挑戰，但是真正問題在於，

教育市場化和商品化的流弊早已呈現，供求規律和成本效益等考慮一直限制著各院校的健康發展，甚

至發生違背教育理想的惡性競爭。在可見的將來，各大自資專上院校更要面對多一個艱巨的挑戰，即

隨着中學畢業生人數下降帶來的收生收縮期。學生人數下降將會引致自資副學位課程學額需求減少，

繼而引發課程甚至院校停辦的情況出現。無論是政府抑或自資院校本身均需要作好準備回應這一波的

挑戰。 

 

公民黨一直關注香港的專上教育政策，亦曾多次要求政府當局推動自資專上教育界別提升質素和管治

水平，可惜政府當局在這方面的政策步伐相當緩慢，更經常以院校自主為名拒絕更積極地跟進自資專

上院校剝削師生合理權益的行為，政府帶頭鼓吹教育市場化，令人難以接受。公民黨希望透過本意見

書，表達對自資專上教育政策的意見。 

 

學額的規劃 

 

政府當局表示隨着中學畢業生人數未來數年出現下降趨勢，付合入讀大學一年級最低要求的學生將可

全數獲自資或資助大學學士學位課程取錄，這意味着學生對副學位課程的需求，尤其是對自資副學位

課程學額的需求將會減少。若自資專上教育界別再不進行全面的學額規劃，繼續開辦副學位課程搶佔

市場份額，將難以避免出現惡性競爭，最終導致課程停辦或院校倒閉的情況，直接影響院校師生利益。 

 

公民黨認為政府當局應該推動各自資專上院校進行未來一段時間的學額和課程規劃，並嚴格審批向自

資專上院校提供的撥款和貸款，避免自資專上院校過度擴張，加劇可能出現的惡性競爭情況。公民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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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議在進行學額規劃時，應引入僱主和人力資源顧問的參與，以便規劃過程中能更好地掌握未來的人

力需要，以完善學額規劃的效果。 

 

調整課程組合 

 

現時社會各界對自資專上院校課程的組合都出現批評聲音，僱主普遍表示現時不少副學位課程的畢業

生，特別是自資副學位課程的畢業生在院校接受的訓練並不能協助他們配合現有人力市場的需要，結

果是學生花了錢讀書卻得物無所用，未能幫助他們投入人力市場，結果造成副學位課程畢業生只能選

擇修讀銜接學位課程。公民黨認為此現象與政府經提出的多階進出政策方針不符，因對副學位課程畢

業生而言，就業似乎並非一條理想的出路。 

 

另一個在課程組合方面經常出現的問題是自資專上院校的部份課程出現「開得快，收得快」的情況，

即新開辦的課程可能在一兩年後就因為收生不足或社會行業趨勢改變而停辦。這些快去快來的課程根

本等不到打穩基礎和提升質素的發展階段就已經停辦，該課程的畢業生亦因課程未能建立穩固的認受

性而可能在求職時遇上困難。因此，公民黨認為必須從課程的組合入手解決這個問題。 

 

就此，公民黨建議各間大專院校應該成立一個協調機制，根據上述學額規劃工作的結果，商討如何開

辦新的課程及整合現有的課程，以確保有關課能切合香港人力市場的需要，避免出現資源錯配。 

 

院校合併的安排 

 

自資專上院校副學位課程的收生收縮期即將來臨，與香港城市大學計劃出售城大專上學院相似的院校

兼併的情況相當可能會再度出現。就出售城大專上學院一事而言，事件為該院校的師生帶來相當大的

不明朗前景，而整個院校轉讓過程中，師生更完全被蒙在鼓裏。 

 

公民黨認為任何自資專上院校若計劃與其他院校合併或正與其他辦學機構商討出售事宜，必須向院校

的師生公開有關資料，讓師生及早瞭解日後可能出現的情況和相關的安排如職位的變動、課程的安排、

資歷的頒發等。若自資院校在進行合併或出售的決定前能諮詢師生的意見和處理他們的關注，將更有

利於保障師生的合理權益。教育當局在相關過程中亦可充當協調的角色，使整個過程更為透明和順

暢。 

 

加強院校運作監察 

 

不少受公帑資助的大學轄下均開辦了自資的專上院校，並以大學本部的設施支援自資專上院校的運作。

公民黨認為這樣的安排實在是無可厚非，但我們認為自資專上院校既然可向政府申請撥款和貸款，就

應設置更多專屬的校園設施，因該等專上學院與大學本部可能相隔一段距離，學生根本很難有效運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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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學本部的設施。因此，公民黨建議向一些較具規模的自資專上院校，在確保院校能持續發展的前提

下，向它們提供更多支援以協助它完善院校的校園設施。 

 

另一方面，曾有報道指有大學要求教職員以螞蟻搬家的方式在大學本部圖書館借出書籍，送往轄下的

自資專上學院圖書館充當館藏，以求濫竽充數製造自資院校圖書館館藏豐富的假象。公民黨認為政府

當局或日後成立的院校質素監管機構必須對此加強監察，避免類似的欺騙情況再次發生，確保學生能

享受理想的學習環境。 

 

檢討相關的監管法例 

 

現時的自資專上學院分別由《教育條例》、《專上學院條例》及各間大學的法定條例規管，其監管的機

制和要求均不盡相同。公民黨認為政府當局有需要檢討是否需要整合現行的法例，設立一套應用於所

有自資專上院校的法例框架，使規管自資院校的機制更趨一致。 

 

總  結 

 

公民黨認為面對自資專上院校的收生收縮期，政府當局和各自資專上院校必須做好學額和課程的規劃，

避免院校因惡性競爭。若院校之間需要作出合併以應對收生數目下降的挑戰，亦需清晰向師生交代，

保障他們的合理權益。為了進一步完善自資專上教育系統，政府當局亦應適當增撥資源和進行全面的

法例檢討工作，使自資院校的運作和發展配合社會的需要，同時向年輕人提供適切的升學機會和就業

培訓。 

 

 

公民黨 

2015 年 2 月 




